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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陆艺楷

无资质的维修工受公司委托修理专业作业设备轮胎，

不料突遇轮胎炸裂导致全身多处损伤构成十级伤残。 对此，

公司是否需要赔偿？ 事故责任该如何认定？

近期，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件给

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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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一家物流公司致

电邱师傅， 请他到公司的露天集装

箱堆场维修堆高机轮胎。 邱师傅明

知自己没有车辆维修资质， 却还是

答应并前往维修。 然而， 维修过程

中轮胎突然“爆炸”， 强烈的气流

冲击将轮胎零件弹出， 造成邱师傅

受伤昏迷。 事发后， 物流公司立即

拨打 120 急救电话将邱师傅送至医

院， 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鉴定，

事故致使邱师傅多处外伤， 构成十

级伤残。

邱师傅认为， 自己并不具备车

辆维修资质， 物流公司作为承揽合

同中的定作人， 存在选任过失。 此

外， 在维修轮胎过程中， 物流公司

没有提示轮胎维修工作存在的风

险， 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于

是， 邱师傅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

判令物流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赔偿

各项损失和支出共计 100 余万元。

物流公司不同意邱师傅的诉讼

请求， 认为己方不应承担任何赔偿

责任。 物流公司表示， 堆高机没有

机动车号牌， 只能在厂区内作业，

公司不会要求维修人员提供资质证

明。 而且涉案堆高机是物流公司承

租并使用的， 是符合标准的正规合

格产品， 邱师傅曾多次对堆高机轮

胎进行维修， 对轮胎性能应是熟悉

的， 事故是邱师傅自身原因所致，

物流公司不存在过错。

宝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从事

机动车维修需具备相应资质， 何况

堆高机是危险性更大、 维修养护要

求更高的作业车辆， 因此， 对堆高

机维修人员的选任应当较一般车辆

更加严格和审慎。 物流公司选任不

具备车辆维修资质的邱师傅对堆高

机进行维修， 存在选任过失， 应当

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赔偿责任。 而

邱师傅作为承揽人， 自主独立完成

定作人交办的工作任务， 应当具备

预防风险和分散损害的能力， 因他

不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而无法胜任

该项工作任务所导致的损害后果，

主要责任应由他自行承担。

最终， 法院认定邱师傅自担

60%的责任， 物流公司承担 40%的

责任， 物流公司应赔偿邱师傅各项

损失共计 35 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

物流公司提起上诉， 二审维持原

判。

● 从事车辆维修等行业需要

取得相应资质

相较于一般劳务活动， 对于技

术性较高且具危险性的承揽工作，

诸如车辆维修、 登高作业、 明火作

业等， 国家严格市场准入目的在于

预防风险和保障公共利益。

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机动车维修经营依据维修车型种

类、 服务能力和经营项目实行分类

备案， 经营者应当按照备案的经营

范围开展维修服务。 一方面， 通过

限制从业资质， 可以筛选出具备相

应能力和素质的人员， 降低作业风

险， 保障公众和承揽人自身的生

命、 财产安全； 另一方面， 限制从

业资质可以维护行业的正常秩序，

防止不正当竞争。 从业者应当先行

取得相应资质， 不得无资质、 超资

质从业。 若因此造成他人损害， 应

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若因此造成自

己损害， 应自担相应不利后果。

● 承揽合同中定作人应对选

任过失承担相应责任

定作人对于承揽人在完成工作

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

害的， 原则上不承担侵权责任， 但

定作人对定作、 指示或者选任有过

错的， 应当承担与过错相适应的侵

权责任。 所谓选任过错， 是指定作

人对承揽人的选择具有明显过错。

以该案为例， 物流公司在选任修理

人时不仅应当审查其是否具备车辆

维修资质， 应当对维修人是否具备

相应类别、 等级的维修资质进行审

查， 而物流公司未尽到审查义务，

选择了连基本车辆维修资质都不具

备的邱师傅进行堆高机轮胎维修，

具有较严重的选任过失。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明继

为了买套房子改善生活，

唐先生支付了 60万元首期房

款。 可是， 钱付出去了， 房

子却无法过户， 房主也消失

不见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呢？ 原来， 唐先生竟遭遇了

“一房二卖”。 近日， 上海市金

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

起合同诈骗案。

2018 年，朱某因无法偿还大额

信用卡贷款，便于同年 11 月 23 日，

将自己名下分得的一套动迁安置房

售卖给杨氏夫妇。 因为当时该安置

房仍在三年限制转让期内， 无法办

理过户登记， 于是朱某仅将房产证

和钥匙交给了杨氏夫妇。 一年后的

一次偶然机会， 朱某在网上看到有

人将同一套房子售卖两次“赚钱”，

便动起了“歪心思”。 他想到之前出

售的安置房还没有办理过户登记，

而他那时不仅背负大额信用贷款，

还欠下了新的网络贷款。 为了搞到

钱，朱某萌生了“一房二卖”的想法。

朱某补办了上述房屋的房产

证，并联系买家唐先生签订《房地产

买卖合同》，约定以 115 万元的价格

将上述房屋出售。 唐先生在不知该

房屋已被售卖的情况下， 向朱某支

付了 60 万元首期购房款。朱某将该

笔款项用于赌博、炒虚拟币、生活消

费等后逃逸。后唐先生诉至法院，请

求办理上述房屋的过户登记。 法院

在审理中发现该房被二次售卖并可

能涉嫌刑事诈骗， 依法裁定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 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后检察机关以合同诈

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最终， 法院一审判决朱某犯合

同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

月， 并处罚金六万元。 在案退赃款

发还被害人唐先生， 同时， 责令朱

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继续

退赔被害人其余经济损失。

在房地产交易中， 房屋所有人

将同一套房屋先后出卖给不同的买

受人的情况称为“一房二卖”。 司

法实践中， 这种行为大多属于民事

纠纷范畴， 但如果卖家符合一定的

情形， 或将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房二买”构成民事欺诈还是

合同诈骗， 区分关键在于行为人是

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民事欺诈

主要是在房屋买卖过程中， 后来的

买家愿意以更高价格缔约， 卖房者

为获取更大经济利益而实施欺骗行

为，隐瞒房屋已经售卖的事实，将房

屋重复买卖。 而合同诈骗则是卖家

以售卖房屋为幌子，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将他人购房款占为己有。

具体至本案，主观层面，被告人

具有诈骗购房者钱款的故意， 第二

次缔约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购房

款；客观层面，被告人收到购房人唐

某支付的 60 万元后，将该款项用于

赌博、 炒虚拟币、 生活消费等后逃

逸。综合来看，足以认定被告人具有

非法占有目的， 并骗取了被害人的

钱款，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为避免遭受“一房二卖”而产生损

失， 房屋买受人可以采取预告登记来

保障自身权益。《民法典》第二百二十

一条规定： 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协议

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

保障将来实现物权， 按照约定可以向

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

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 处分该

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

后， 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

登记之日起九十日内未申请登记的，

预告登记失效。购房者在购买房产时，

可以采取提前调查所购房屋产权状

况、申请预告登记等措施避免风险。

如果购房者遇到“一房二卖” 的

情况， 应当及时与出卖人沟通协商是

否能取得房屋所有权， 如不能， 则应

当解除合同， 要求出卖人返还已付购

房款及利息并赔偿损失等， 也可提起

诉讼及申请财产保全保障自身合法权

益。

动迁安置房具有质量稳健、 户型

适宜、 配套规划完善、 价税相对较低

等优点， 比较吸引有购房刚需的消费

者。 但也存在一定交易风险。

对此， 建议购房者： 尽量购买已

办理产证的动迁安置房， 降低房屋权

属方面的不确定性； 缔约时最好要求

所有被安置人均在合同上签字， 避免

影响合同效力或造成过户困难； 如系

限制期内交易， 还需留意产证是否被

补办过， 并了解清楚限制期届满的具

体时间， 届时主动与卖家对接， 及时

办理过户手续； 尽量在合同中约定相

应的违约责任， 如一定金额的违约

金， 以促使双方诚信履约， 如期顺利

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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